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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2023-058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9月1日，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谢思瑜先生为公司第

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686�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2023-056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2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并于2023年9月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谢思瑜召集并主持，经与会人员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董事选举谢思瑜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金龙汽车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公告》（编号：临2023-058）。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的议案》

根据谢思瑜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聘任吴文彬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金龙汽车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临2023-059）。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吴文彬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的提名，董事会聘任马祥先生、刘洋先生为公司副

总裁，梁明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金龙汽车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临2023-059）。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聘任季晓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金龙汽车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临2023-060）。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陈建业先生、谢思瑜先生、陈炜先生、张帆先生、叶盛基先生为第十一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谢思瑜董事长为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任命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任命董事赵蓓女士、张盛利先生、谢思瑜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赵蓓董事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董事张盛利先生、赵蓓女士、陈建业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张盛利董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叶盛基、赵蓓、张盛利对聘任高管人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聘任的

高管人员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或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亦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公司董事会聘

任高管人员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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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年9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

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厦门金龙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远航召集并主持，经与

会人员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金龙汽车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编

号：临2023-061）。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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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9月1日，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财务总

监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吴文彬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聘任马祥先生、刘洋

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聘任梁明煅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一

年。 吴文彬先生、马祥先生、刘洋先生、梁明煅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附件

吴文彬先生简历：吴文彬，男，汉族，1965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

党员。现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代行总裁职责）。历任福建拖拉机厂副

科长、科长、党委委员、副厂长，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营业部经理，东南（福建）汽车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部长，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副主任、主任，项

目管理三部总经理，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福

建福奔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祥先生简历：马祥，男，汉族，1974年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现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历任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路桥分公司经营部

经理（期间挂职南平武夷新区规划建设部常务副总工程师），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路桥分

公司副总经理，福建建工集团总公司市政分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委员。

刘洋先生简历：刘洋，男，汉族，1991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

力学（钱学森力学班）专业及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分别获工学学士及工学博士学位。

2018年10月参加工作，现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任福建省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副主任。

梁明煅先生简历：梁明煅，男，汉族，1962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职

称，中共党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现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历任

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系教师；厦门感光材料建设工程指挥部出纳、基

建会计，厦门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材料与成本核算科科长、财务处处长助理，厦门大学资

产评估事务所所长助理、副所长；（1995年1999年期间先后考取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

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土地估价师执业资格），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长；（2008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担任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诺奇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厦门

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风险管理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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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9月1日，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会议选举季晓健先生（简历附后）

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季晓健先生简历如下：

季晓健，男，汉族，1975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历任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业务经理、证券部副

总经理、证券部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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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9月1日，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会议选举叶远航

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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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9号金龙汽车集团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6,911,7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03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陈建业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召集和召开 程序、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谢思瑜、张帆，独立董事叶盛基因公务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叶远航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季晓健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苏州金龙申请增加为客户提供汽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6,386,473 99.7782 525,300 0.2218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补充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00,246 86.2123 780,881 13.7384 2,800 0.049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陈建业 237,050,401 100.0585 是

3.02 谢思瑜 231,904,493 97.8864 是

3.03 陈炜 236,050,198 99.6363 是

3.04 张帆 236,050,196 99.6363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叶盛基 236,050,297 99.6363 是

4.02 赵蓓 236,050,197 99.6363 是

4.03 张盛利 235,906,497 99.5756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叶远航 235,906,599 99.5757 是

5.02 黄学敏 233,388,196 98.512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苏州金龙申请增加为客户提

供汽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5,158,627 90.7581 525,300 9.2419 0 0.0000

2

关于补充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4,900,246 86.2123 780,881 13.7384 2,800 0.04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关于补充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

东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31，227，846�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行健、林力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网络投票细则》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773�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23-057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

问询函回复（修订稿）及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1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418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22日披露的《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

逐项落实，根据相关要求对《问询函》回复进行披露，对有关申请文件中的内容进行了补充

和修订，详见公司2023年7月22日披露的《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相关公告文件。

根据上交所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有关申请文件中的内容进行了

相应的补充、更新和修订，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及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

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351� �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2023-033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202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20元/股，回购用途为全部予

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发布的《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1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4,148,6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4%，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7.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89元/股，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00,021,873.5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已实施的股份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回购计

划，并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433� �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2023-035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豪高新” 或“公司” ）于2023年7月28

日、2023年8月15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元/股（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

别于2023年7月29日、2023年8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冠豪高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3-024）、《冠豪高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33）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3年8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0%，支付的金额为0元，公司尚未开始实施回购。

三、其他说明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679� � � � � � � �证券简称：通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3-025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联合体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龙港市新美洲垃圾填埋场生态治理工程

●中标金额：18,102.10万元。根据投标阶段《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同工作量划分，预

计公司最终所占业务金额为10,861.26万元。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尚未与招标人签订正式协议及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1日收到《中标

通知书》，确认公司作为牵头人与龙港中浩市政建设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龙港市新

美洲垃圾填埋场生态治理工程。 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龙港市新美洲垃圾填埋场生态治理工程

2、招标单位：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3、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4、工程工期：720日历天

5、中标价：181,020,969.00元

6、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联合体双方各自派遣项目管理人、财务人员、技

术人员共同组建项目部，共同施工。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联合体项目中标金额为18,102.10万元。根据投标阶段《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合

同工作量划分，预计公司最终所占业务金额为10,861.26万元。

2、本次中标的项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项目收入根据实施情况逐步确认。 本项目

存在跨年实施，预计对合同履行期间的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3、公司与交易对方及联合体成员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

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招标人签订正式协议及合同，合同签署时间及履约安排存在不确定性。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315�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3-036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301号楼101栋诺禾

致源大厦一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普通股股东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69,912,0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69,912,0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44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44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瑞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李瑞强、王其锋、王天凡现场参加会议，董事

王春飞、甘泉在线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李兴园现场参加会议，监事冯妮佳、李萍在

线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王其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施加山、于洋、李艳萍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天凡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9,893,011 99.9929 19,000 0.007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69,893,011 99.9929 19,000 0.00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王天凡女士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43,660 69.6776 19,000 30.3224 0 0.0000

2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43,660 69.6776 19,000 30.322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1和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琛、刘宜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315� � � � �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3-037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诺禾基因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诺禾” ）为北京诺禾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诺禾致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香港诺禾” ）持股60%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香港诺禾预计为子公司新加坡诺禾提

供担保金额为4,680,000美元。 截至公告披露日，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新加坡诺禾中标项目的甲方要求， 需要新加坡诺禾的投资方出具连带责任保证

书,�根据需要提供财务支持，以确保新加坡诺禾能履行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财务义务。 香

港诺禾根据出资比例60%为新加坡诺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4,680,000美元。 合资方

AITbiotech� Pte.� Ltd按出资比例40%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担保金额为3,120,000美元。 担

保期限自本议案被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项目截止之日结束，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无反担保。

（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3年9月1日， 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NovogeneAIT� Genomics� Singapore� Pte.� Ltd.（诺禾基因新加坡

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10月10日

3、 注册地址 ：25� PANDAN� CRESCENT� #05-15, � TIC� TECH� CENTRE, �

SINGAPORE� 128477

4、法定代表人：Alex� Thian� Phin� Hock,� Wu� Jun

5、经营范围：医学研究与实验开发

6、股权结构：香港诺禾持股60%，AITbiotech� Pte.� Ltd持股40%

7、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新币

项目名称 2023年6月30日/2023年1-6月 2022年12月31日/2022度

总资产 2,310.27 2,065.10

总负债 1,616.94 1,543.42

净资产 693.33 521.68

营业收入 1,065.77 1,851.91

净利润 171.65 219.4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170.03 206.73

注：公司2022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23年度数

据未经审计。

8、新加坡诺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新加坡诺禾系香港诺禾与新加坡生物技术

企业AITbiotech� Pte.� Ltd的合资企业，公司通过香港诺禾持有其60%之股权，系公司控股

二级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加坡诺禾项目的甲方要求，需要新加坡诺禾的投资方出具连带责任保证书,�根

据需要提供财务支持，以确保新加坡诺禾能履行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财务义务。 香港诺禾

根据出资比例60%为新加坡诺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4,680,000美元。 合资方

AITbiotech� Pte.� Ltd按出资比例40%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担保金额为3,120,000美元。 担

保期限自本议案被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项目截止之日结束。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其业务发展，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

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充分了解子公司经营情况，子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

控，本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的审议情况

2023年9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而做出的。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诺禾根据出资比例60%为新加坡诺禾提

供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新加坡诺禾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

略。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按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2023年9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而做出的。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本次担保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7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比例为1.12%。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88315� �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3-038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3年9月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3年8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公司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兴园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新加坡诺禾中标项目的甲方要求， 需要新加坡诺禾的投资方出具连带责任保证

书,�根据需要提供财务支持，以确保新加坡诺禾能履行与该项目有关的所有财务义务。 香

港诺禾根据出资比例60%为新加坡诺禾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4,680,000美元。 合资方

AITbiotech� Pte� Ltd按出资比例40%提供同等比例担保，担保金额为3,120,000美元。 担

保期限自本议案被董事会审议通过日起生效至项目截止之日结束，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无

反担保。

本次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经营需要而做出的。被担保对象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

《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7）。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600428� � � � �证券简称：中远海特 公告编号：2023-049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3年8月31日，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审核通知》” ），《审核通知》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审核意见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

信息披露要求。

二、落实问题

1.发行人于2023年8月9日公告称，因公司船舶“乐里” 轮与印尼码头栈桥碰撞产生事

故赔偿纠纷，PT� OKI� Pulp� ＆ Paper� Mills作为原告向印尼KAYUAGUNG地方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公司赔偿其269,307,341美元及自诉讼登记之日起每年6%的延期利息，同时

请求其有权没收公司财产。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上述案件的具体情况及诉讼进展，发行人作为投保人签订的保险

合同具体赔付条款、承保人可赔付金额是否可覆盖本次诉讼请求，对发行人财务状况可能

产生的重大不利影响。

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在融资规模的相关资金缺口测算中， 发行人目前考虑了待偿付有息负债的资金需

求。 截止报告期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为59.29%。

请发行人结合当前银行贷款利率、财务费用、资产负债等情况，进一步说明在资金缺口

测算中考虑待偿付有息负债的原因及必要性。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公司针对《审核通知》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落

实并及时回复，上交所将在收到公司落实意见回复后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

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九月二日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9月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

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等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刁羽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23年09月01日

过往从业经历

2007年2月至2009年2月任职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自营

投资组交易员。 2009年2月至2009年6月任职于浦银安盛基金管理公司，

担任基金经理助理。 2009年6月至2014年3月任职于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历任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任职于鑫

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7月至2023年7月任职于中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历任固收投决会委员/投资总监/投资经理、基金经理。 2023年7

月加入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按

相关规定向监管机构报备。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3-049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9月1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先生的通知，由守谊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

质押展期，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通知》所述，截至2023年9月1日由守谊先生持有东诚药业股票103,305,678

股，累计质押27,330,000股，累计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总数的26.46%，股权质押风险总

体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一、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股份质押

展期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由 守

谊

是 9,500,000 9.20% 1.15%

是（高管

锁定股）

否

2022年9

月5日

2024年9

月5日

招商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融资

需求

合计 - 9,500,000 9.20% 1.15% - - - - - -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由守谊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 其 所

持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 未 质

押股 份

比例

烟台东

益生物

工程有

限公司

124,888,049 15.15% 60,650,200 48.56% 7.36% 0 0 0 0

由守谊 103,305,678 12.53% 27,330,000 26.46% 3.31% 27,330,000 100.00% 50,149,258 66.01%

厦门鲁

鼎志诚

股权投

资管理

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

3,056,768 0.37% 0 0 0 0 0 0 0%

合计 231,250,495 28.04% 87,980,200 38.05% 10.67% 27,330,000 31.06% 50,149,258 35.00%

注：上表中比例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

五入原因造成的。

三、股东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

力，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证券代码：002918� � � � � � � � � � � �证券简称：蒙娜丽莎 公告编号：2023-070

债券代码：127044� � � � � � � � � � � �债券简称：蒙娜转债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蒙娜丽莎” 或“公司” ）于近日取得国家知

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共11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

类型

专利

权人

发明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专利授权

公告日

证书号

1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具有贝壳珠光光

泽的透明釉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ZL2021110863

05.5

2021.9.16 2023.08.01 第6201744号

2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釉面超平、 质感

细腻的磨砂面薄型陶

瓷板及其制备方法

ZL2022113771

64.7

2022.11.04 2023.08.01 第6201011号

3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氮掺杂促进钨酸

钴基光催化陶瓷活性

产品及其制备方法

ZL2022104034

11.X

2022.04.18 2023.08.01 第6191587号

4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氮掺杂的磷酸盐

基光催化陶瓷产品及

其制备方法

ZL2022104034

10.5

2022.04.18 2023.08.01 第6192060号

5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促进光催化活性

的氮掺杂钨基亚铁结

晶釉陶瓷产品及其制

备方法

ZL2022104026

69.8

2022.04.18 2023.08.01 第6200659号

6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硫掺杂稳定钨酸

钴基光催化活性的陶

瓷产品及其制备方法

ZL2022104033

96.9

2022.04.18 2023.08.01 第6200157号

7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磷酸盐基组分促

进结晶结构取向优势

生长的釉料组合物及

制备方法和光催化应

用

ZL2022104034

09.2

2022.04.18 2023.08.01 第6200516号

8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硫掺杂的磷酸盐

基光催化陶瓷产品及

其制备方法

ZL2022104033

89.9

2022.04.18 2023.08.01 第6192059号

9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具有长效稳定光

催化活性的硫掺杂钨

基亚铁结晶釉陶瓷产

品及其制备方法

ZL2022104026

60.7

2022.04.18 2023.08.01 第6195945号

10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超平底釉及其在

陶瓷砖中的应用

ZL2021107386

29.6

2021.06.30 2023.08.11 第6227232号

11

发明

专利

蒙娜丽莎

一种暗雕装饰干粒全

抛陶瓷砖及制备方法

ZL2022112937

76.8

2022.10.21 2023.08.11 第6227501号

注：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自申请日起二十年。

上述发明专利为公司自主研发成果。 专利的取得和应用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公司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2日


